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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國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宏 國 德 霖 科 技 大 學 
1 1 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1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12 日（週四）下午 15：00 
地點：堉琪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  帥月 記錄：林益彰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議程有學生成績更正案與 2 個辦法修正案，共 3 個提案，感謝委員協助審議。 

貳、 114-1 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115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會議通過後造冊函送教育部申請。 

 

參、 工作報告 

（無）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更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餐旅系、休閒系、應英系、室設

系) 

說 明： 

1.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 21 名（日間部 20 名，進修部 1 名）學生成績，因成績誤植、計

分比例設錯及學生補交作業等問題提出成績更正案，更正清單如附件 1。 
2. 依本校「學生各項成績更改辦法」第 2 條規定，學生成績更正案經教務長核示提送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更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本校「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行政組) 

說 明：因應 113 學年度校務評鑑結果之改善建議：「學校三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對於學生代表

與業界代表之設置規定各有不同，不利學生意見與業界需求之反應。建議於學校規程中

給予統一規定。」，修訂本校本校「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

表詳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行政組) 

說 明：因應教育部「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指標暨 114-1 學期查核意見，修訂本校「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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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師申請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學生成績更正一覽表 

項

次 

申請更正 
單位 

授課教師 

更正成績學生 
修正成績 
科目名稱 

更正前(原始) 更正後 

修正原由 
姓名 學號 

就讀 
系科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1 
餐旅系 
陳鴻源 

林雅婷 511109007 餐旅科 創意中餐 5 
(40%) 

80 
(30%) 

82 
(30%) 51 85 

(40%) 
80 

(30%) 
82 

(30%) 83 
老師平時成績少

輸入一個 8。 

2 
休閒系 
張佩婷 

蕭亭邑 
等 18 人 

ˇ 休閒系 
休閒產業溝通跨世

代(微學分) 
 

(40%) 
 

(30%) 
 

(30%)   
(100%) ˇ ˇ  

成績評量項目之

百分比設定錯誤，

導致整班學生成

績計算結果與原

評量規準不符。 

3 
應英系 
鄭佩娟 

王鈺婷 511104035 外語科 英語教學實務 75 
(40%) 

88 
(30%) 

0 
(30%) 56 75 

(40%) 
88 

(30%) 
90 

(30%) 83 
人工輸入疏失，以

至部分評量項目

未成功登錄。 

 

 

 

教師申請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學生成績更正一覽表 

項

次 

申請更正 
單位 

授課教師 

更正成績學生 
修正成績 
科目名稱 

更正前(原始) 更正後 

修正原由 
姓名 學號 

就讀 
系科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1 
室設系 
劉芸華 

范堉緁 911115005 室設系 展演空間設計 80 
(40%) ˇ 0 

(60%) 32 80 
(40%) ˇ 70 

(60%) 74 

因學生補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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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88年06月09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1年06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06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01月0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06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04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5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07月0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09月0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1月0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規劃及審議課程，發展本校教育特色，爰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訂定「宏國學校

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課程委員會分設三級： 

一、校課程委員會。 

二、院級教學單位（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三、系級教學單位（含系科、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本校有關課程規劃修訂，須經過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程序。校課程委員會決

議事項須再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 三 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科）主任、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教務行政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薦學生代表各1人、業界代表或校外學者

專家各1人組成之，陳請校長聘任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行政

組組長兼任之，處理本會交辦之各項事務。 

第 四 條 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各院級、系級教學單位自訂，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成員須包含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業界或校外學者專家

代表。 

第 五 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成員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當然委員則隨其職務進退。 

第 六 條 校課程委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二、審議院級及系級課程規劃相關規章辦法。 

三、審議學程開設相關事宜。 

四、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七 條 學院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整合、協調與審議學院及所屬系級教學單位開設課程。 

二、審議所屬系級教學單位之課程架構及內容。 

三、審議學院及所屬系級教學單位學程開設相關事宜。 

四、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八 條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通識教育及共同課程架構及課程內容之規劃。 

二、審查通識教育及共同課程之教學綱要。 

三、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九 條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6 
 

一、專業必、選課程之規劃及學分配當研議。 

二、審查所屬課程之教學綱要。 

三、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研議。 

第 十 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

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為代理人。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務處

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科）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務行政組

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薦學

生代表各1人、業界代表或校外學者專

家各1人組成之，陳請校長聘任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

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教務行政組組長兼任之，處

理本會交辦之各項事務。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科）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

行政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

院推薦學生代表各 1人組成之。另

得視需要遴選業界代表及課程專家

若干名為課程諮詢委員，陳請校長

聘任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

任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執行秘

書一人，由教務行政組組長兼任之，

處理本會交辦之各項事務。 

因本校組織

規程修訂後

，通識教育

中心改列為

二級單位，

配合修正職

稱。 

依校務評鑑

審查意見修

訂委員會組

成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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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專科學校法、專科學校學生學籍規則、本校學則

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等相關辦法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一、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轉學及轉系科（組）之學生。 

二、入學前先修讀及格本校開放選讀課程或本校依法令規定開設之各項學分班科目

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新生。 

三、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入學前已修讀學士以上學位層級相關領域同性質科目

學分者。 

四、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含復學生、重補修舊課程不及格學生） 

五、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及輔系（組）學生。 

六、修讀學、碩士期間，修習碩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其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

學分內，而持有證明者。 

七、依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規定於國外大專院校取得學分者。 

八、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情

抵免。 

九、依其他相關規定或特殊情形，經簽准抵免者。 

第 三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以一次為原則，應於入學（或轉學、轉系科（組）、取得證明等）

後，於入學註冊辦理加退選課截止前申請辦理抵免完畢，逾期不予辦理。專部科及

大學部以六十分、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 

第 四 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可予抵免。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證明內容相同者，得予抵免。 

三、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類科相同者，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四、科目名稱及內容均不同且類科不同者，不得抵免。 

五、必修科目停開時，得由系科（組）指定性質相近之科目供學生重（補）修。 

六、五專一至三年級所修習課程，不得抵免大學部課程。 

七、共同科目各學群內選開科目得互為抵免。 

八、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甄試後再予抵免。 

九、經辦理學分抵免之科目如重複修習，將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十、抵免後，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本校學則之規定。 

十一、推廣教育學分作為同等學力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再予抵

免學分。 

十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整為選修或未開設之科目學分，得修讀相關科

目學分替代，並由各系科自行決定替代科目與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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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不同學分數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分數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記，剩餘學分不計。 

二、學分數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其不足之學分應由

各系科（組）指定修讀相關課程補足；若無性質相近課程可補足學分者，不予

抵免。 

三、以他校所修相等部定學分抵免本校因教學所需而提高學分之科目，其所缺學分

得免補修，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後，其畢業學分仍需滿足就讀系科（組）之規定。 

第 六 條 學生抵免學分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原則如下： 

一、專科部 

（一）學生經抵免科目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仍應符合學期限修學分規定。 

（二）申請科目學分抵免者除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外，其共同科目各學群、專業

基礎科目、專業核心科目所修學分數均須達到部訂最低學分數，但校訂

必修科目由本校各科自行決定。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

得酌情辦理抵免及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各學期限修學分

數修習始可畢業。 

（四）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專科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後，其已選讀及格

之有關科目與學分，得酌予抵免及提高編級，但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

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數修習始可畢業。 

（五）本校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校或在本校就讀期間，參加報部有

案之短期研習班，持有學分證明者，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部 

（一）轉學或轉系（組）學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科目學分以轉入該系（組）

一年級應修科目學分為原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科目學分以轉入該

系（組）一、二年級應修科目學分為原則。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應修學

分數仍應符合學期限修學分規定。又轉入三年級者，以抵免相當學分後，

於修業年限（不包括延長年限）內，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定，可修畢轉

入學系（組）最低畢業學分者為限，否則應降轉二年級。 

（二）入學新生持有教育部核可之學分證明，得酌予抵免及提高編級，但抵免

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

且不得少於一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數修習始可畢業。 

（三）本校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或在本校就讀期

間，參加教育部有案之短期研習班，持有學分證明者，比照前款規定辦

理。 

（四）選送出國研讀學分或交換學生（含雙聯學位）者，其所修習科目之抵免

學分數上限，以四十學分為原則。 

三、碩士班 

至多得抵免就讀碩士班規定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不含論文）。 

四、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考取本校修讀學位者，其抵免學分數以不超過應修

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且在校修業年不得少於一年 

第 七 條 學生經抵免學分後，得提高編班年級，但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

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提高編級作業要點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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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轉學或轉系科（組）生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且應修滿

該 轉入系（科）組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方得畢業。 

第 九 條 本校辦理科目學分抵免時，由學生提出申請，教務處承辦，抵免科目之審核，共同

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專業科目由其主修系（所、科）主任審核，再送教務處

複核後，始准予抵免。 

第 十 條 經核准抵免之學分，教務處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學生歷年成績表中，但除本

校轉系科（組）生外，成績欄僅註明「抵免」二字，不登錄成績。除本校轉系（科、

組）生外，前述抵免之學分不列入成績平均計算。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四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可予抵免。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證明內容相同者，得

予抵免。 

三、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類科相同者，

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四、科目名稱及內容均不同且類科不同

者，不得抵免。 

五、必修科目停開時，得由系科（組）指

定性質相近之科目供學生重（補）

修。 

六、五專一至三年級所修習課程，不得抵

免大學部課程。 

七、共同科目各學群內選開科目得互為

抵免。 

八、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

甄試後再予抵免。 

九、經辦理學分抵免之科目如重複修習，

將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十、抵免後，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

本校學則之規定。 

十一、推廣教育學分作為同等學力新生

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

再予抵免學分。 

十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整為

選修或未開設之科目學分，得修讀

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並由各系科自

行決定替代科目與學分。 

第四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可予抵免。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證明內容相同者，得

予抵免。 

三、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類科相同者，

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四、科目名稱及內容均不同且類科不同

者，不得抵免。 

五、共同科目各學群內選開科目得互為

抵免。 

六、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

甄試後再予抵免。 

七、經辦理學分抵免之科目如重複修習，

將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八、抵免後，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

本校學則之規定。 

九、推廣教育學分作為同等學力新生入

學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再

予抵免學分。 

十、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整為選

修或未開設之科目學分，得修讀相

關科目學分替代，並由各系科自行

決定替代科目與學分。 

 

依教育部「維

護學生受教

權益」查核指

標暨114-1學

期查核意見。 

第五條 不同學分數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分數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

分登記，剩餘學分不計。 

二、學分數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

後，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其不足之學

第五條 不同學分數互抵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分數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

分登記，剩餘學分不計。 

二、學分數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

後，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其不足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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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由各系科（組）指定修讀相關課

程補足；若無性質相近科目可補足

學分者，不予抵免。 

三、以他校所修相等部定學分抵免本校

因教學所需而提高學分之科目，其

所缺學分得免補修，但以原修讀學

分登記後，其畢業學分仍需滿足就

讀系科（組）之規定。 

分應由各系（科）組輔導修讀相關課

程補足。 

三、以他校所修相等部定學分抵免本校

因教學所需而提高學分之科目，其

所缺學分得免補修，但以較少學分

登記之。 

 

 


